
靖江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靖农〔2020〕52号                     签发人：陈焕新

关于请求安排拨付2019年秋季秸秆

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的请示

市政府：
2019年秋季，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各镇（街道、园区、办事处）的共同努力下，我市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为秸秆禁烧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经市第三方核查机构[靖江敬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靖江瑞奇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核查，全市秋季秸秆机械化还田面积为213110.99亩。根据《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靖政发〔2019〕85 号）精神，对完成秸秆机械化还田工作的镇（街道、园区、办事处），秋季按60 元/亩的标准（含省补）给予补助，现具文，请求安排拨付秋季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1278.66594万元、 秸秆还田第三方核查工作经费10.4335万元[靖江敬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5.2766万元、靖江瑞奇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5.1569万元]、2019年靖江市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绩效评价工作经费3.17万元（泰州弘润会计师事务所），共计1292.26944万元。 
以上请示当否，请示复。

附件：2019年靖江市秋季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明细表

靖江市农业农村局
2020年3月20日

(联系人：印永忠，联系电话：13852628818)
抄送：靖江市财政局。

附件：

	2019年靖江市秋季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明细表

	序号
	单位
	第三方核定 还田面积(亩）
	省定标准补助资金（元）
	拨付各镇补助资金（元）
	小计（元）

	1
	靖城街道办
	7077.35
	141547.00
	283094.00
	424641.00

	2
	新桥镇
	29659.94
	593198.80
	1186397.60
	1779596.40

	3
	东兴镇
	15610.57
	312211.40
	624422.80
	936634.20

	4
	斜桥镇
	22402.19
	448043.80
	896087.60
	1344131.40

	5
	西来镇
	23887.81
	477756.20
	955512.40
	1433268.60

	6
	 季市镇
	21075.46
	421509.20
	843018.40
	1264527.60

	7
	生祠镇
	39772.65
	795453.00
	1590906.00
	2386359.00

	8
	马桥镇
	18972.05
	379441.00
	758882.00
	1138323.00

	9
	孤山镇
	21787.63
	435752.60
	871505.20
	1307257.80

	10
	滨江新区办事处
	991.74
	19834.80
	39669.60
	59504.40

	11
	江阴园区
	6837.59
	136751.80
	273503.60
	410255.40

	12
	城南办事处
	3111.31
	62226.20
	124452.40
	186678.60

	13
	城北园区 
	1924.70
	38494.00
	76988.00
	115482.00

	14
	第三方核查工作经费
	
	
	
	104335

	15
	绩效评价工作经费
	
	
	
	31700

	
	合计
	213110.99
	4262219.80
	8524439.60 
	129226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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